
1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2020-047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年来，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自有资金不断增加，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为更好地用活、用好自有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的业务，并对《公司章程》的上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变更前： 

机械行业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内燃机燃油系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仪器和设备、汽

车电子部件、汽车电器部件、非标设备、非标刀具、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制造；通用机械、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的销售；内燃机维修；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

统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机械行业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内燃机燃油系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仪器和设备、汽

车电子部件、汽车电器部件、非标设备、非标刀具、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制造；通用机械、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的销售；内燃机维修；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

统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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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章程》变更情况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条款 

1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的经营范围： 

机械行业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内燃

机燃油系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仪器和设

备、汽车电子部件、汽车电器部件、非标

设备、非标刀具、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制造；

通用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

九座以下乘用车)的销售；内燃机维修；自

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

的经营范围： 

机械行业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内燃机

燃油系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仪器和设备、

汽车电子部件、汽车电器部件、非标设备、

非标刀具、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制造；通用

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九座

以下乘用车)的销售；内燃机维修；自有房

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以上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上述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以登

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会

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